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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學 金 申 請 表  

 

學年  /   學生編號  
   

 

 

首次申請   是  否 
 

(1)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外文或譯音)  性別  男  女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澳門居民 

身份證編號/護照號碼 
 國籍  

住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電子郵箱  

修讀課程  課程專業  

 

(2) 申請人與家庭成員 1) 之經濟狀況 

家庭所在地           

姓名 
聯絡電話 

與申請人

之關係 
年齡 職業 每月收入 2) 

(中文) (外文或譯音) 

   本人    

       

       

       

       

       

家庭經濟狀況描述  

主要收入來源  

其他收入項目及金額 3)  

主要支出項目及金額  

 

在澳門及其他地區之所有財產 (包括房屋、車位、商舖、各類營業車輛等) 

財產項目 持有人 地址 

   

   

   

申請人及所有家庭成員在此特別聲明，同意授權本院就本申請表上填報的一切資料向相關機構作出調查，並明

白提供虛假聲明除導致取消申請資格及即時退還已收取款項以外，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日期 

 
/ 

 
/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與身份證明文件的簽署相同） 

 



 

HS014_01 2/3 20200523(V1.1) 

 

 

助 學 金 申 請 表  

 學生編號  
 

(3) 個人未來計劃 

請自述你對自己的認識以及未來的規劃 (可遞交附件) 

 

(4) 推薦人 

推薦信可包括導師或上司填寫 (可遞交附件) 

 

 
 
 

填表須知： 

1) 家庭成員是指與申請人共同居住及生活之全體成員，以及因在外地而不與申請人共同居住，但經濟上依賴該家庭者。 
 

2) 收入指任何形式之酬金(月薪或日薪)及其他報酬。 

3) 申請人須附上申請人及家庭成員之入息證明文件(須經任職機構證實)及自住房屋租金或供款證明文件(最近 6 個月)；若成員為

東主或自僱人士，則由本人簽署。 
 

4) 其他收入是指除了上述酬金外的一切收入，如出租物業的租金、培訓或失業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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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學 金 申 請 表  

 學生編號  
 

審查項目 (由本院教務處填寫) 

申請人資料 

申請表                     

收入證明(最近 6個月)                    

銀行存款證明(最近 6個月)   

租金或供款證明文件(最近 6 個月) 

推薦信  

其他申請證明件:___________________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申請人平均積點

(GPA) 
 

面試日期  面試時間  

審查結果 

□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原因: 

建議助學金 

金額 
MOP$ 

審查人員(1) 

姓名及簽名 
 日期 

審查人員(2) 

姓名及簽名 
 日期 

 


